101年1月1日起責任業者新措施

	1. 開放四大便利超商(7-ELEVEN、全家、OK及萊爾富)免費代收回收清除處理費。

	2. 廢潤滑油解除應回收廢棄物列管，清除處理回歸一般或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，潤滑油責任業者不必再申報營業(進口)量。

	3. 生質塑膠容器自101年起，採繳費補貼制度，生質塑膠容器及原料責任業者應依公告費率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。

	4. 燈管（泡）回收清除處理費徵收費率由每公斤27元調漲為31元；高強度照明燈管徵收費率自每公斤32.48元調降為31元。


